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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群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群力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094,814,508.68 6,270,168,168.38 6,270,168,168.38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389,862,784.97 3,158,571,910.39 3,158,571,910.39 7.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11,

738,

262.35

985,

408,

558.44

985,

408,

558.44

2.67%

2,796,

079,

978.89

2,582,

597,

803.79

2,582,

597,

803.79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8,

322,

802.57

104,

703,

910.79

104,

703,

910.79

51.21%

383,

475,

199.72

258,

407,

090.73

258,

407,

090.73

4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3,

565,

045.24

106,

296,

067.09

99,807,

320.95

33.82%

335,

760,

369.04

260,

003,

019.89

236,

080,

628.25

42.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7,932,

842.18

177,

659,

193.05

177,

659,

193.05

-44.88%

306,

958,

661.74

367,

455,

707.29

367,

455,

707.29

-16.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60 0.2201 0.1693 51.21% 0.6200 0.5432 0.4178 48.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60 0.2201 0.1693 51.21% 0.6200 0.5432 0.4178 48.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5% 3.47% 3.47% 1.28% 11.68% 8.67% 8.67% 3.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946,903.97 主要为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1,260,937.22 主要为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333,245.90

主要为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

汇期权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失和交割时的汇兑损

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24,436.71

主要为货币住房补贴历史结

存款结转形成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71,568.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32.93

合计 47,714,830.6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5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0% 79,753,050 质押

21,666,

667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8% 46,260,02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3.98% 24,589,02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2.25% 13,898,933

蔡炬怡 境内自然人 2.19% 13,535,55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1% 13,066,57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2.09% 12,896,85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其他 1.95% 12,088,253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72% 10,654,498

广发证券－招商银行－广发恒定

15号国星光电定向增发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59% 9,85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9,753,050 人民币普通股

79,753,

050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6,260,021 人民币普通股

46,260,

02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4,589,022 人民币普通股

24,589,

02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13,898,933 人民币普通股

13,898,

933

蔡炬怡 13,535,550 人民币普通股

13,535,

55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3,066,571 人民币普通股

13,066,

57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12,896,856 人民币普通股

12,896,

85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12,088,253 人民币普通股

12,088,

253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0,654,498 人民币普通股

10,654,

498

广发证券－招商银行－广发恒定15号国星光电定向增

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

权。

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1）2018年9月30日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22,390.34万元，增长36.81%，主要系公司销售收入增加

及优质客户业务量占比增加平均账期适度延长影响所致。

（2）2018年9月30日预付款项较年初减少1,533.88万元，减少41.21%，主要系前期购置的机器设备

陆续到位结算影响所致。

（3）2018年9月30日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10,233.67万元，减少40.45%，主要系公司本部重分

类至该项目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减少，以及子公司收到根据财税[2018]70号规定返还的2017年期末进项

税留抵税额退税额影响所致。

（4）2018年9月30日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12,137.53万元，减少66.41%，主要系因扩产购入的机器

设备安装调试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影响所致。

（5）2018年9月30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较年初增加317.19万元，主

要系报告期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期权业务，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并按公允价值计量所致。

（6）2018年9月30日预收款项较年初减少1,163.59万元，减少30.49%，主要系前期预收的货款在报

告期形成销售收入影响所致。

（7）2018年9月30日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1,037.26万元，增长31.92%，主要系报告期应交增值税相

较上年年末增加以及报告期所得税费用相较上年第四季度增加影响所致。

（8）2018年9月30日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加1,636.54万元，主要系根据财税〔2018〕54号规定

在报告期内对2018年1月1日以后新购进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使得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导致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9）2018年9月30日股本增加14,272.55万元，增长30.00%，主要系2017年度利润分配以2017年年

末总股本475,751,669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影响所致。

2、利润表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311.65万元，减少93.29%，主要系有息负债减少利率降低相应利息

支出减少、定期存款增加相应利息收入增加，以及本年度美元汇率近期快速上升汇兑损失同比减少共同

影响所致。

（2）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589.09万元，增长101.14%，主要系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较

上年同期增加影响所致。

（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41.11万元，减少100.03%，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收

益相应减少，以及开展远期结售汇和外汇期权业务因美元汇率波动产生汇兑损失共同影响所致。

（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17.19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期权业

务，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并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所

致。

（5）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62.84万元，主要系执行财会[2017]30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将处置非流动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58.75万元，增长116.57%，主要系执行财会[2017]30号《关于修订

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将处置非流动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

以及结转货币住房补贴历史结存款影响所致。

（7）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458.70万元，减少85.25%，主要系上年同期技术改造淘汰部分老旧

固定资产影响所致。

（8）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890.65万元，增长41.89%，主要系销售利润增长，当期所得税费

用相应增加以及按照财税〔2018〕54号规定将2018年1月1日以后新购进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固

定资产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12,506.81万元，增长48.40%，主要系业务规模

扩大销售收入增加，收入结构优化毛利率增加以及费用得到有效管控共同影响所致。

3、现金流量表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65.10%，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结构性存款增加

以及到期理财产品同比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74.82%，主要系偿还有息负债同比减少影响所

致。

4、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8.40%，主要系公司业务增长及毛利率提升带来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5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0,396.07 至 53,870.09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5,913.3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规模扩大，营业收入结构优化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8,500 18,300 0

合计 18,500 18,3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8月1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8月 16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0816）

2018年08月2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8月 28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0828）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勇

2018年10月25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8-062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公司根据修订通

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变更日期

公司自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起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本公司的财务报表。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修订通知》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

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修订通知》相关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

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 负债总

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文

件进行变更。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

合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5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8-059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已于2018年10月12

日以面呈、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

由何勇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3名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文件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10月25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

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25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

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将RGB事业部升级为战略管控型事业部的相关议案》

3.1关于将RGB事业部升级为战略管控型事业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RGB事业部升级为战略管控型事业部。 为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 更好的参与市场竞争，在

“权责利”对等的前提下，根据事业部战略管控模式的需要，合理提高事业部授权程度，优化事业部的管

理，激发事业部新动能，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同时，转型升级工作定一年的试运行周期能有效防控风

险。

3.2关于战略管控型事业部授权手册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试运行期内在《授权手册》范围对战略管控型事业部进行授权。自公司2013年实施事业部制以

来，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优异的经营业绩，本次对事业部授权程度的合理提高，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事业部效率提升与业绩突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定需要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事项不在授权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5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8-060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于2018年10月12

日以现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召开。 本次

会议由黎锦坤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

合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审议通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25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

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0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悉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程霞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182,679,505.55 10,547,363,341.37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749,171,965.49 4,853,998,072.94 -2.1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97,202,783.19 81.28% 2,050,078,345.49 6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9,535,672.01 27.22% 229,010,733.23 3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8,605,443.64 83.27% 122,789,560.30 1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243,765.30 -10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0% 0.17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0% 0.17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42% 4.87% 1.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98,727,136.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879,500.5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651,496.4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379,945.7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154,598.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89,529.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175,387.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06,587.75

合计 106,221,172.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7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南方同

正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9% 333,855,676 201,525,900 质押 332,245,699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聚

利36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0.00% 133,597,926 0

南方同正－西

部证券－17同

正EB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

其他 9.09% 121,500,000 29,600,968

海口富海福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1% 42,875,220 质押 42,875,217

君康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万能保险

产品

其他 3.02% 40,294,844

海南海药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9% 38,614,138

胡景 境内自然人 1.60% 21,402,900 质押 20,000,000

金 元 顺 安 基

金 － 农 业 银

行－杭州通武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0.98% 13,082,500

国投泰康信托

有限公司－国

投泰康信托润

泽1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92% 12,303,094

新华基金－民

生银行－方正

东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0.79% 10,617,5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36

号单一资金信托

133,597,926 人民币普通股 133,597,926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132,329,776 人民币普通股 132,329,776

南方同正－西部证券－17同正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91,899,032 人民币普通股 91,899,032

海口富海福投资有限公司 42,875,220 人民币普通股 42,875,22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40,294,844 人民币普通股 40,294,844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38,614,138 人民币普通股 38,614,138

胡景 21,4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2,900

金元顺安基金－农业银行－杭州

通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08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82,500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国投泰

康信托润泽1号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12,303,094 人民币普通股 12,303,094

新华基金－民生银行－方正东亚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6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1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36号单一资金信托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实施部

分要约收购而设立的信托计划；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为担保及信托财产发行可交换债，担保信托专户为“南方同正-

西部证券-17同正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 除此之外，前10�名股东中本公司控股

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

例

增减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479,803,173.61 293,170,938.96 63.66%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收益与汇率挂钩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增加及股票投资变动所致

预付款项 247,464,104.53 111,996,769.59 120.96%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18,130,627.49 317,316,146.41 94.80%

主要系国家实施两票制后，公司应收账款账

期延长，为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加大市场

支持力度，支付市场周转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5,566,135.95 243,410,381.01 -81.28%

主要系本报告期赎回前期部份理财产品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17,943,249.98 8,179,287.36 119.37%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职工宿舍楼装修工程

及办公楼装修工程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2,908,500.60 33,553,203.44 87.49%

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内部未实现利润、未弥

补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5,360,495.02 244,568,881.09 53.48%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购房所致

应交税费 144,376,145.94 88,027,160.32 64.01%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增长以致应交税

金相应增长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79,923,020.21 72,259,374.33 149.00%

主要系本报告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

赁款项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0.00 499,613,698.62

-100.

00%

主要系融资工具17海南海药PPN002到期偿

还所致

长期应付款 123,673,338.33 4,905,473.66

2421.13

%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融资租赁款项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6,390,156.07 285,436.93

2138.73

%

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未收到利息引起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15,637,101.49 -2,138,980.67

-9981.

30%

主要系本报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股票

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

例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050,078,

345.48

1,258,130,

137.14

62.95%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制剂类产品销售额增

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22,589,919.96 11,203,729.93 101.63%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额的增长对应的税金

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557,943,546.37 131,946,991.88 322.85%

主要系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加大对终端市场

的开拓和掌控，减少市场中间环节，增加销

售费用投入所致

研发费用 17,424,928.38 4,048,360.85 330.42%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1类新药氟非尼酮原料

及制剂的I期临床研究、 枫蓼肠胃康颗粒上

市后再评价等研发费用化项目投入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39,769,656.57 91,285,852.51 53.11%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发行公司债券

增加以致计提利息费用相应增加及利息收

入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220,549.37 -1,702,390.49

1287.77

%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其他收益 7,879,500.57 15,145,243.99 -47.97%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98,653,535.98 61,194,962.71 61.21%

主要系本报告期转让联营企业中国抗体

10%股权确认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3,822,524.26 -10,394,122.24 136.78%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市值上涨

所致

营业外收入 586,824.58 8,438,759.89 -93.0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其他政府补助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54,196,472.14 41,200,315.67 31.54%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纳税所得额较上年增加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43,765.30 71,828,245.31

-107.

3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招投标、发货等保证金

及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5,968,818.00 -957,052,508.28 165.41%

主要系本报告期对外投资款、购买理财产品

及购建固定资产等支出较上年同期均有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0,572,388.15 661,050,681.23

-199.

93%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收到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及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款项约27.85亿元，

本报告期未有同类融资业务发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22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并于2017年12月6日确认筹划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2018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海南海药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议案。2018年5月2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10号）（以下简

称“《重组问询函》” ）。 经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针对《重组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逐项进行落

实与回复，并对《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 修

订内容及说明详见2018年7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预案的修订

说明》和《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南海药，股票代码：000566）于2018年7月9日开市起复牌。 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018年9月1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药投资” ）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2018年5

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黑调查字[2018]15号、16号、17号、18号、19号、2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海药投资及相关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立案调查。 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76）。

2018年9月28日，海药投资及刘悉承、王伟、张晖、李昕昕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8]4号）。 详见2018年9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2018年10月22日，海药投资及刘悉承、王伟、张晖、李昕昕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

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7号，详见2018年9月2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的公告》。

（三）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经2018年8月6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

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计划筹集的资金总额上限为 150,000万元， 其中员工自筹资金不超过75,000万元，

参加人员总人数不超过396人， 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28日、

2018年8月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

公司股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2018年09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8年10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018年07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082

9

人民同

泰

337,

434,

138.15

公允价

值计量

336,

556,

629.00

-157,

795,

363.65

-157,

795,

363.65

12,

714,

172.50

178,

761,

265.35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30028

1

金明精

机

187,

552,

110.21

公允价

值计量

176,

087,

332.87

-64,

870,

781.00

-64,

754,

883.86

13,

103,

231.20

29,

732,

635.33

-6,

297,

741.56

88,

405,

303.32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415

东洋药

业

45,

478,

228.12

公允价

值计量

35,

950,

901.25

-7,

323,

249.34

10,

434,

091.25

-5,

720,

425.19

39,

859,

240.12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0091

9

金陵药

业

49,

068,

591.71

公允价

值计量

18,

611,

736.00

-4,

816,

174.39

28,

378,

825.91

21,

216,

973.78

-5,

308,

150.13

20,

465,

438.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385

上海复

旦

7,

416,

041.79

公允价

值计量

7,

301,

920.86

1,

303,

397.64

1,

303,

397.64

9,

024,

048.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0093

7

冀中能

源

28,

404,

528.71

公允价

值计量

17,

460,

000.00

4,

545,

000.00

6,

399,

528.71

24,

954,

978.71

1,

095,

450.00

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30010

7

建新股

份

465,

393.06

公允价

值计量

465,

393.06

478,

202.46

12,

809.40

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无 其他

34,

958,

240.00

公允价

值计量

4,

961,

289.00

29,

996,

951.00

35,

036,

502.30

125,

638.0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690,

777,

271.75

--

596,

929,

808.98

-228,

957,

170.74

-222,

550,

247.51

88,

778,

021.13

111,

419,

292.58

-2,

074,

849.25

336,

515,

294.79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7年07月12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9,532 1,010.5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39,100 0 0

券商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2,000 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8,484.57 8,484.57 0

合计 89,116.57 9,495.07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7月01日至2018

年9月3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生产经营、产品研发进展情

况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8-147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10月19日以

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2018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会

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和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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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

于2018年10月19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会议于2018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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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号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会

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二）变更日期

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三）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会（2018）15号通知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

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8）15号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 其他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 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

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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